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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组织开展株洲市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城管局、市公园管理所、各公园管理单位：

公园承载着城市历史和文化，对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凸显区域文化精神、承载城市记忆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地保护具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公园，推动我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有序开展，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公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决定在全市开展具有历史价值公园的评选工作，并组织专家论证认定，建立《株洲市具有历史价值公园保护名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条件

全市范围内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园（园林），可以申报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

1.建成有50年以上历史的公园；

2.已被公布为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园林；

3.园内有体现历史文化、传统民俗、建筑特色及其技艺价值的园林；

4.园内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石刻、壁画、名人诗画镌刻等不可移动文物或艺术作品的园林；

5.园内有1株以上古树名木的，或有2株以上树龄在5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后备资源的园林；

6.在新中国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历史记忆的红色纪念地；

7.园内有名人故居、纪念建筑以及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或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建（构）筑物的园林；

8.园内有体现本市产业发展史特色的代表性建（构）筑物，包括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的园林。

申报材料

符合申报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株洲市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申报表》（详见附件1）;

2.园林总平面图和保护范围;

3.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景点资料及其照片;

4.古树名木、后备资源等生长位置、地理坐标、树种信息等；

5.保护工作现状，保护目标和要求。

申报流程

申报时间为2025年3月至5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申报资料审查阶段（4月15日之前）

各县（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各公园管理单位负责辖区内及本单位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园申报资料的收集、整理上报、资料审查及推荐申报工作（联系人：黄争胜，18073330569）。

（二）专家评审阶段（4月16日至5月15日）

市城管局组织专家组对各县（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各公园管理单位推荐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园进行专家论证会，拟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园推荐名单，并组织专家根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等对进入复审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园形成论证和评审结果。

（三）结果公示阶段（6月上旬）

根据专家论证会评审结果在市城管局网站公示7日无异议后，及时在网站和其他相关媒体进行公布。

工作要求

1.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在资金、人力、宣传等各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切实做好具有历史价值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2.各有关单位要合理安排部署，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严格按申报条件及流程认真做好具有历史价值公园的申报和推荐工作。

附件：株洲市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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